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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第二次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等別：三等考試 

類科：法院書記官 

科目：行政法與法院組織法 

 

一、甲向台北市政府社會局申請低收入戶補助，經其核准，每月領取低收入戶補助 1萬元。領取

滿 1年後，該管機關方發現甲提供偽造資料，並不符合社會救助法領取低收入戶補助之法定

要件，乃溯及既往撤銷原先授益處分。請問該管機關得否直接作成行政處分命甲返還所領取

之補助 12 萬元？ 

【破題解析】 

本題主要涉及兩個考點：首先要引出主管機關撤銷系爭授益性行政處分

後不當得利的返還效果，其次要說明對於行政機關請求人民返還公法上

不當得利的方法。 

【擬答】: 

甲應依行政程序法第 127 條第 1項規定返還其所受領之 12 萬元 

按行政程序法第 127 條第 1 項規定：「授予利益之行政處分，其內容係提供一次或連續之

金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者，經撤銷、廢止或條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時，受益人應

返還因該處分所受領之給付。其行政處分經確認無效者，亦同。」同條第 2 項復規定：

「前項返還範圍準用民法有關不當得利之規定。」據此，行政機關撤銷授益性行政處分而

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時，受益人應返還基於該處分所受領之給付。 

本題中，甲經台北市政府社會局作成核准發放低收入戶補助之處分，每月領取低收入戶補

助 1 萬元。惟嗣經該管機關發現甲提供偽造資料，遂溯及既往撤銷原授益處分。則依前揭

行政程序法第 127 條第 1 項規定，受益人甲應返還基於原核准發放低收戶補助之處分所受

領之不當得利 12 萬元。 

於法律別無規定之前提下，該管機關應對甲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所謂「公法上不當得利返還請求權」，係指於公法法律關係內，對於無法律上原因而受領

給付者，得請求返還該給付之請求權。公法上不當得利返還請求權之制度與民法不當得利

之法理相同，均藉以調整自始或嗣後違法之公法上財產狀況。公法上不當得利返還請求權

可能發生於人民向行政主體請求、行政主體向人民請求以及行政主體相互間。 

至於返還公法上不當得利之途徑，應區分下列情形而有不同： 

不當得利之受領人為人民： 

原則上，行政機關應依行政訴訟法第 8 條第 1 項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但法規另有規定

時，主管機關亦得作成命相對人返還之處分，並進一步執行之。 

不當得利之受領人為行政主體： 

倘若作為給付基礎之行政處分已經撤銷或經宣告無效者，相對人應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命

該行政主體返還不當得利。若作為給付基礎之行政處分仍存續者，則應提起撤銷訴訟一

併請求返還給付。 

本題中，公法上不當得利之受領人為甲，依前所述，於法律別無規定之前提下，該管機

關應依行政訴訟法第 8條第 1 項規定提起一般給付訴訟命甲返還系爭 12 萬元，尚不得直

接作成命甲返還之處分。 

 

二、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41 條第 1項規定，行政契約準用民法規定之結果為無效者，無效。請問

上開規定準用之範圍是否應包括民法第 71 條規定？（民法第 71 條：「法律行為，違反強制

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不以之為無效者，不在此限。」） 

【破題解析】 

表面上看來，本題雖然只是單純要求考生回答行政程序法第 141 條行政

契約準用民法規定之範圍，但答題時應該著重於強調行政契約不同於民

事契約之獨立性，以及學者對於本條之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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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按行政程序法第 141 條第 1 項規定「行政契約準用民法規定之結果為無效者，無效。」本條

係行政契約「一般概括無效事項」。準此，依本條規範文義，準用民法規定契約之一般無效

事項應包括： 

契約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者（民法第 71 條）。 

契約違背公序良俗者（民法第 72 條）。 

契約違反法定方式者（民法第 73 條）。 

以不能之給付為契約標的者（民法第 246 條）。 

定型化契約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民法第 247-1 條）。 

對上述見解，學者提出批評見解如下： 

現行行政程序法關於行政契約效力之規定過度準用民法規定，從而忽略行政契約本身特

性，並不恰當。 

行政程序法第 141 條第 1項準用民法無效之相關規定，其範圍過大，將使行政契約淪為無

效之情形更形嚴重，使行政契約當事人歷經漫長程序所達成之協議內容再度回到原點，導

致行政契約不易為人民所採用、信賴。 

行政程序法第 143 條又採行政契約一部無效者，全部無效之理論（與民法第 111 條規定相

類似），更具有無效之「擴散效果」，並非妥適。 

綜上所述，單純從法條文義觀之，應認行政程序法第 141 條第 1 項行政契約準用民法無效

之規定，應包括民法第 71 條在內。惟如此將導致行政契約法制之傷害，喪失人民採用行政

契約之信心，故宜採取否定說以限制其適用範圍。 

 

三、某地方法院檢察署之甲主任檢察官，於審閱其所屬乙檢察官就某件複雜金融犯罪案件之不起

訴處分書時，認為該案件尚需繼續偵查，且乙檢察官之能力不足以勝任。問：甲可否逕將該

案件移轉予其所屬對偵辦金融犯罪有專業之丙檢察官偵辦？試附理由申論之。 

【擬答】: 

按「檢察一體」原則，乃係指檢察官對外雖獨立行使職權，惟此所稱獨立行使職權，係針

對其他機關（包括法院）而言，就其檢察機關上下之間（即內部關係），則無如法官職權

之行使，基於審判獨立原則，非但對外不受任何勢力之干涉，對內亦不受上級法院之支

配，而係須受上級之指揮監督，有命令服從之階級關係。自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以

下，以至高等法院檢察署及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均上下一體脈絡相連，無論在縱的方

面或橫的方面，係成一個總體，而成為一個完整之檢察體系，是為檢察一體原則。 

法院組織法之規定，「檢察一體」原則之內涵如下： 

越境權： 

檢察官行使偵查權，有一定之管轄區域，如事件不在其管轄區域內者，除有刑事訴訟法

第 13 條、第 14 條所規定之情形外，不得越境偵查（同法第 16 條）。法院組織法第 62

條復明定，檢察官於其所屬檢察署管轄區域內執行職務，但遇有緊急情形或法律另有規

定者，不在此限。所謂緊急情形，如瀕於死亡之證人、行將湮滅之證據，或即將逃亡之

人犯是。遇有此等情形，因事機急迫，若以區域關係中止其職權之行使，則難達舉發犯

罪之任務，故法院組織法乃規定遇有緊急情形時，許其越境行使，此即前述「橫的聯

繫」，亦為檢察一體之表現。 

命令服從： 

基於檢察一體，藉此防止檢察官之專擅，依法院組織法第 63 條規定，「檢察總長」得依

本法及其他法律規定，指揮監督該署檢察官及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檢察署及分院檢察

署檢察官；「檢察長」得依本法及其他法律之規定，指揮監督該署檢察官及其所屬檢察

署檢察官；檢察官則應服從前二項指揮監督長官之命令。因此，檢察官或主任檢察官對

檢察首長之指示有意見時，雖得陳述之，但若不為檢察首長採納時，則仍應服從其命

令。惟檢察官對於監督長官之命令雖有服從之義務，但於監督長官命令範圍內，仍可依

其自由意思行使職權，如監督長官命檢察官搜索人犯、調查證據，檢察官固應遵照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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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使搜索與調查，但其搜索與調查之方法，則可由檢察官自由決定，此即為「縱的聯

繫」。 

親自處理暨事務移轉之服從(合稱「事務分配權」)： 

由於檢察機關係屬上下一體，因此，原屬某級檢察官之事務，如認其不適當或不勝任

時，檢察總長或檢察長固得依法院組織法第 64 條前段之規定，親自處理所指揮監督之檢

察官之事務，稱之為親自處理權或事務承接權，然檢察總長或檢察長親自處理畢竟祇能

偶一為之，如案件繁雜，基於時間因素以及能否勝任亦非無疑，故法院組織法第 64 條後

段復規定，檢察總長及檢察長得將所屬檢察官之事務，移轉於其指揮監督之其他檢察官

處理之，是為檢察首長對於所屬檢察官之事務移轉權，二者合稱為事務分配權。由於檢

察官為司法行政官員，其與長官之命令服從關係，實與一般公務員無異，故對於檢察首

長依法行使事務分配之職權，檢察官應予服從，而無憲法第 80 條法官不受任何干涉原則

之適用。 

職務兼派：檢察官執行職務，應以於其所屬檢察署配置之法院管轄區域內為原則，祇有

在遇有緊急情形時，方有法院組織法第 62 條但書越境權之適用。惟為發揮檢察功能，徹

底達成打擊犯罪之任務，因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對其轄區內之檢察事務應

知之最稔，故法院組織法第 65 條並規定，賦予其指派本署檢察官兼行其分院檢察署檢察

官職務之職權，以便機動整合人力物力，有效打擊犯罪，維護社區安寧祥和。  

由上述檢察一體之親自處理（職務承繼權）暨事務移轉之服從(職務移轉權)係專屬於檢察

總長或檢察長之職權，依題目之案例事實甲主任檢察官，於審閱其所屬乙檢察官就某件複

雜金融犯罪案件之不起訴處分書時，認為該案件尚需繼續偵查，且乙檢察官之能力不足以

勝任，甲不得逕將該案件移轉予其所屬對偵辦金融犯罪有專業之丙檢察官偵辦，始不侵犯

檢察首長之職務承繼權（收取權）及職務移轉權。 

 

四、試述法院組織法官關於法院事務分配之規定及其理論基礎。 

【擬答】: 

本法所稱事物分配，乃專指法院對於審判事務之分配，而不及於檢察事務之分配，此由本

法第 79 條之規定自明，茲就法院組織法（下簡稱本法）關於法院事務分配之規定述之如

下： 

年度事務分配之事項： 

法官年度事務分配： 

有關法官年度事務分配事項如下： 

審判事務的分配 

法官之配置 

法官代理順序（法組§81、§82） 

同院同級（法組§81） 

異院異級（法組§82Ⅱ、Ⅲ、Ⅳ） 

辦理民、刑事訴訟及其他特殊專業類型案件之法官，其年度司法事務分配辦法，由

司法院另定之。（法組§79） 

法官的配置： 

法官之配置係關於合議之情形，至於獨任審判之法官，則無配置之問題存在。 

法官代理順序：（法組§81、§82） 

為避免案件之積壓或訴訟延滯，如有法官遇有法定原因迴避、生病或其他事故，

則需有代理制度之預設本法之規定如下： 

同院同級之代理：（法組§81） 

異院異級之代理：（法組§82Ⅱ、Ⅲ、Ⅳ） 

法院其他職員事務分配： 

書記官、法警等其他法院職員之事務分配，本法並無明文規定，而係由院長本於

機關首長行政監督權之作用決定之（地方法院及其分院處務規程§5、高等法院及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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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處務規程§5 參照），故其為上命下從之司法行政監督權行使之性質。 

程序：法組§79、§80 

事務之分配、法官之配置及代理次序，應依處務規程及其他法令以會議為之（本法第 79

條參照），而該會議依同法第 80 條規定，以院長為主席，其決議以過半屬之意見定之，

可否同數時，取決於主席。 

變更：法官年終會議預定之事項，一經決議於次一年度原則上不得任意變更，但於年中

常有情事變更，非原先所能預料，是以本法第 81 條規定，事務分配、代理次序及合議審

判時法官之配置，經預定之後，因案件或法官增減或他項事故，有變更之必要時，得由

院長徵詢有關庭長、法官之意見後定之。 

效力： 

司法事務，一經分配之後即應遵守，除有上述第三點之情事外，不得任意變更，若於審

判事務之審理程序，法官有所更易時即應更新審判程序（民訴第 211 條、刑訴第 292 條

參照），另本法第 5 條規定，法官審判訴訟事件，其事務分配及代理次序，雖有未合本

法所定審判者，其法院組織如符合民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審判仍屬有效。 

法院法官事務分配之理論基礎：落實法官自治，提高審判效能。 

蓋法院之建置目的在行使審判權，事務分配係屬司法行政之一環，而司法行政功能在於使

審判功能得以充分發揮，目前實務雖由院長綜理全院院務，惟如何使法官經由制度化之程

序提出對院務之建議，以期司法行政有效支援審判，俾便逐步落實法官自治及審判獨立之

願景。 
（參考資料：呂丁旺，法院組織法論，一品出版社，2005 年 3 月修訂四版，業 227 至 234 參照。） 


